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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 塘 區 議 會  
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秀 明 道 公 共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 

 

1 .  目的  

 

1 . 1  在 2 0 1 0 年 1 月 8 日觀塘區議會全會上，本署已獲大會支持有關重

建 秀 茂 坪 社 區 中 心 綜 合 發 展 計 劃 的 初 步 構 思 ， 擬 建 公 共 房 屋 及 相

關的社區設施。為配合該發展計劃，有需要修訂法定圖則，把“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用途＂改劃為“住宅 ( 甲類 ) ＂。本 文 件 現 旨 在 邀

請議員對項目的擬建發展參數發表意見。  

 

2 .  秀 明 道 公 共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 

  
2 . 1  因應議員建議重建現時秀茂坪社區中心的訴求，提供適當的社區

設施，以配合整區未來的人口增長。此外，政府為維持公屋平均

輪候時間於三年左右的目標，必須確保有足夠和適時的土地供應

興建公共房屋。為善用土地資源，以滿足地區對社區設施的訴求

及應付社會對公共房屋的需求，我們建議將秀茂坪社區中心及將

毗鄰露天停車場的用地一併納入發展計劃範圍，以綜合模式設計

興建低密度的公共房屋及社區設施  ( 位置圖載於附件 1 ) 。  

 

2 . 2  經與規劃署商討後，發展的住用地積比率建議為不可超 出 4.5 倍 ，

非 住 用 地積比率則建議為不可超 出 1.5 倍，而 樓 宇 高 度 則 以 毗 鄰 的

秀茂坪邨秀逸樓附翼約 2 0 層高作參考。擬建發展的主要發展參

數現列舉如下：   

 

地盤面積  約 2 , 8 0 0 平方米  
 

擬建用途  

 

公 共 房 屋 ( 租 住 用 途 ) *  

( 約 3 5 0 單位、  人口約 9 8 0 )  

 

社 區 設 施  

( 包括社區會堂 (約 4 5 0 座 ) 、  

公共圖書館及自修設施 )  
 

地積比率  

 

    住用地積比率 :不超出 4.5 倍  

  非住用地積比率 :不超出 1.5 倍  
 

樓宇數目

及高度   

1 幢約 2 0 層高住宅大樓  

( 高度約主水平基準以上 1 5 0 米  

與毗鄰秀茂坪邨秀逸樓附翼相約 )  

及  

1 幢社區會堂 (樓高約 1 5 米 )  
 

 * 按 規 劃 指 引 ， 公 共 屋 邨 將 提 供 合 適 的 車 位 、 休 憇 用 地 及 康 樂 設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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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3  在整體布局和樓宇設計階段，本署會顧及地盤特色及參照鄰近建

築樓宇和四周環境，並進行相關的技術評估，以確保擬建發展與

毗鄰環境協調及技術的可行性。在大樓座向設計上，擬建住宅大

樓 與 毗 鄰 秀 茂 坪 邨 秀 逸 樓 附 翼 由 秀 明 道 相 隔 ( 樓 與 樓 間 距 超 於

2 0 多米 )，與秀茂坪邨秀華樓和秀逸樓更相距約 6 0  米，向曉光

街方向則有山坡與對面樓宇作分隔 (亦相距約 6 0  米 )。整 個 發 展

亦會著重綠化設計，平台周邊、社區會堂及住宅大樓天台均會進

行綠化。發展概念圖附載於附件 2 。  

       
2 . 4  建議發展中將預留面積約 5 5 0 平 方 米 作 圖 書 館 用 途 ， 以 便 現 時

位於秀茂坪秀明樓地下的小型圖書館能遷往新址，為區內的圖

書館服務質素將會進一步提升。  

 

2 . 5  建 議 拆 卸 的 秀 茂 坪 社 區 中 心 現 時 由 民 政 事 務 處 負 責 管 理 ， 租 予    

5 個提供不同服務的非政府機構。由於重建用地面積所限，這些

非政府機構未能原址重置。民政事務處、社會福利署及本署已與

這些非政府機構作初步溝通，有關機構對擬建綜合發展計劃持開

放態度，有關細則有待相關部門繼續跟進。  

 

2 . 6  如以上計劃可在通過改劃土地用途審批和修訂法定圖則後，再經

政 府 撥 款 申 請 、 圖 則 審 批 等 程 序 ， 工 程 預 計 將 於 2 0 1 4 年 動 工 及

2 0 1 7 年 底 竣 工 。  

 

3 .  總結  

 

3 . 1  就上述項目的擬建發展參數諮詢各位議員的意見。如獲支持擬建

公 共 房 屋 及 相 關 的 社 區 設 施 ， 本 署 將 與 規 劃 署 跟 進 改 劃 土 地 用 途

事宜，並與有關部門進一步落實發展細節再作詳細樓宇設計。  

 

 

房屋署  

2 0 1 1 年 3 月 1 7 日  










